
专项资金绩效申报基本信息表 

单位：   南京市旅游委员会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功能科目 其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项目属性 □新增  ■延续 

单位负责人 金卫东 项目负责人 陶泳翔 联系电话 83635518 

立项时间 2004 开始实施时间 2018.1.1 预计完成时间 2018.12.31 

一、立项依据 

1、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宁政发〔2011〕

111 号）； 

2、《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苏政发

[2011]69 号）； 

3、《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南京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

意见》（宁委发[2013]22 号）； 

4、《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

[2016]42 号）； 

5、《市政府关于印发完善“畅游南京”体系 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5-2017）的通知》（宁政发[2015]23 号）； 

6、《关于推进南京市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宁委发[2017]21 号）； 

7、南京市“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二、必要性、 可行性 

必要性：按照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发挥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在重大

旅游项目建设、旅游服务体系建设、品牌企业创建等重点领域的引导作用。

在重点旅游项目、旅游服务平台、旅游交通体系、旅游厕所建设和旅游新业

态、旅游特色街镇（特色村）、旅游品牌商品打造以及过夜旅游消费市场、

乡村旅游消费市场培育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通过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与

引导，进一步提高南京旅游整体形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使南京旅游业保持

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促进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 

可行性：依据《南京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编制预算、确定

资金使用范围，会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年度项目

方案并下达资金，按批准的预算项目进行实施和监督管理。近几年来，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在带动旅游项目建设、促进南京旅游转型发展，完善功能、推

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产品、提升南京城市旅游竞争力，加强旅游

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已经逐步体现。 

 

三、资金总额 9060 财政资金 9060 其他资金  



     四、资金用途 用于南京市整体旅游形象推广、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产业转型及提升 

五、使用范围 

旅游项目建设引导扶持，旅游宣传促销、旅游咨询服务，乡村旅游，智
慧旅游，旅游商品，旅游消费市场培育，旅游观光巴士，旅游人才培养及重
点旅游企业奖励等方面。 

六、明细项目预算 

项目名称 金额 资金测算依据 

1、全域旅游重点项目

建设 
2000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项目库情况及专家意见测算并执行。 

2、城市整体旅游形象

推广全市旅游咨询服

务建设及推广 

3460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执行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等规定，参

考相关市场行情进行测算并执行。 

3、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优化 
1832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及专家意见测算并执行。 

4、旅游新业态扶持 1458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及专家意见测算并执行。 

5、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引导 
310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专家意见测算并执行。 

   

七、分配方法 

1、项目申报：旅游企业申报 2018年引导资金项目，经过预审和专家评

审后，确定 2018年度省、市级旅游发展引导资金项目库。 2、分配：结合南

京市“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以及 2018 年的旅游发展总任务、工作思路、

工作目标等进行资金分配。3、扶持：按照《关于推进南京市全域旅游发展

的意见》（宁委发[2017]21 号）文件精神以及《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旅游

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6]42 号）明确的扶持内容、扶持方

向、扶持条件、奖励金额及相关政策进行扶持奖励。4、公示：对资金预算

和专项引导资金项目进行公示。 

八、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和年度目标） 

长期目标：以提升旅游实力为核心，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城市

经济结构优化，推动我市旅游产业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推动全

域旅游建设发展，由注重旅游景点建设向注重旅游全要素提升转变，实现南

京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的跨越。推进南京旅游国际化，打造南京旅游品牌，

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强富美高”新南京建设。充分发挥旅游业作为综合性

产业和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打造“重要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国家

旅游中心城市”。 

年度目标：一、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国际重要旅游目的地；二、突出旅

游载体建设，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三、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增强区域

旅游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四、强化精准营销，提升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五、加强旅游监管，树立诚信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九、上年度项目 

及预算完成情况 

（新设立项目不填） 

2017 年度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7513 万元，预算项目都按计划执行，预算

执行率符合要求，用于旅游项目扶持及奖励的预算执行率为 100%。通过项目

实施与资金拨付，对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促进作用，项目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显著。 

 


